

立法院第9屆第8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17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8年11月11日（星期一）上午9時14分至11時37分

地　　點　本院紅樓302會議室

主　　席　周委員春米

主席：出席委員5人，已足法定人數，現在開會。進行報告事項。

報　告　事　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立法院第9屆第8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16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8年11月7日（星期四）上午9時至12時1分

地　　點：立法院紅樓302會議室

出席委員：段宜康　　鄭運鵬　　鍾孔炤　　管碧玲　　周春米　　尤美女　　陳玉珍　　柯建銘　　洪慈庸　　何志偉

　　　委員出席10人

列席委員：鄭天財Sra．Kacaw　　劉世芳　　葉宜津　　孔文吉　　賴瑞隆　　李俊俋

　　　委員列席6人

請假委員：沈智慧　　吳志揚

　　　委員請假2人

	列席官員：
	總統府秘書長　　　　　　　　　　　陳　菊

	
	　　　副秘書長　　　　　　　　　　施克和

	
	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　　　　　　　　李大維

	
	　　　　　　副秘書長　　　　　　　蔡明彥

	
	國史館館長　　　　　　　　　　　　陳儀深

	
	　　　臺灣文獻館館長　　　　　　　張鴻銘

	
	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專門委員　簡信惠


主　　席：段召集委員宜康

專門委員：張智為

主任秘書：楊育純

紀　　錄：簡任秘書　彭定民

　　　簡任編審　薛復寧

　　　科　　長　鮑夏明

　　　專　　員　蔡國治

報　告　事　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確定。

二、總統府函，為108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第1目「一般行政」及第4目第1節「國家發展研究及諮詢」預算凍結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三、國家安全會議函，為108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決議(一)凍結「一般行政」預算200萬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四、國家安全會議函，為108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決議(二)凍結「諮詢研究業務」預算50萬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五、國家安全會議函，為108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決議(三)凍結「運輸設備費」預算50萬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決定：第二案至第五案，均准予備查，提報院會。

討　論　事　項

一、審查109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總統府主管（不含中央研究院）收支部分。

二、國史館函，為108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檔案文物管理與編纂」預算凍結100萬元相關報告，請查照案。

（本次會議有委員劉世芳、鄭運鵬、周春米、段宜康、鄭天財、管碧玲、葉宜津、孔文吉、尤美女、陳玉珍、何志偉、鍾孔炤提出質詢；委員洪慈庸提出書面質詢。）

決議：

一、報告及詢答完畢。

二、109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總統府主管（不含中央研究院）收支部分：

(一)歲入部分

第2款　罰款及賠償收入

第1項　總統府，無列數。

第2項　國史館，無列數。

第3項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無列數。

第3款　規費收入

第1項　總統府5千元，照列。

第2項　國家安全會議，無列數。

第3項　國史館48萬元，照列。

第4項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7萬3千元，照列。

第4款　財產收入

第1項　總統府263萬1千元，照列。

第2項　國家安全會議6萬5千元，照列。

第3項　國史館98萬元，照列。

第4項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12萬3千元，照列。

第7款　其他收入

第1項　總統府32萬7千元，照列。

第2項　國家安全會議1萬8千元，照列。

第3項　國史館60萬元，照列。

第4項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110萬元，照列。

(二)歲出部分

第1款　總統府主管

第1項　總統府10億1,093萬8千元，照列。

本項通過決議6項：

(一)國史館隸屬於總統府，國史館之業務分別制定於《國史館組織條例》、《總統副總統文物條例》及《褒揚條例》。然而，查其業務內容，官方修史已悖於民主潮流，顯不合宜；史料蒐集之業務亦與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高度重疊；總統副總統之文物典藏及展示宜由相關專業機關構辦理，顯見國史館之業務，時至民主發展之今日，應與時俱進。

爰請總統府應就國史館之業務及組織調整或整併，積極推動及協調相關部會，並提交包含時程表之書面報告，送交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與提案委員。

提案人：段宜康　　鄭運鵬　　周春米

(二)總統府歷年來預算編列派員出國計畫，唯計畫之執行情形或是否變更計畫，皆未依照中央政府決算書表格式編列於「出國計畫執行情形報告表」，爰請總統府應依照相關規定辦理。

提案人：段宜康　　鄭運鵬　　周春米

(三)查總統府於100至108年度皆於「國家發展研究及諮詢」工作計畫編列委辦費，惟其執行結果，僅104年度委託辦理「聯合國14項人權指標於各國落實情形及執行效益」研究案，該年度預算編列數119萬9千元，實際執行69萬8千元，執行率僅58.22%，其餘各年度編列之預算均未執行，顯示本項預算續編之必要性有待斟酌；又其原因可能為雖總統府每年度於「國家發展研究及諮詢」工作計畫中編列人權、科技、國政及兩岸等相關議題委託研究經費，然查該等議題分別有法務部、國家安全會議及大陸委員會等機關可提供專業意見並備諮詢。爰此，總統府應檢討其國家發展研究及諮詢預算編列之必要性，及該等預算若為必要，其使用方向得以區別諮詢其他部會意見之處，並提出書面報告送交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提案人：尤美女

連署人：鍾孔炤　　周春米

(四)查109年5月總統府將開始進行第6屆監察委員提名作業，《監察院組織法》第3條之1第1項規定：「監察院監察委員，須年滿35歲，並具有左列資格之一：一、曾任中央民意代表一任以上或省（市）議員二任以上，聲譽卓著者。二、任簡任司法官10年以上，並曾任高等法院、高等法院檢察署以上司法機關司法官，成績優異者。三、曾任簡任職公務員10年以上，成績優異者。四、曾任大學教授10年以上，聲譽卓著者。五、國內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及格，執行業務15年以上，聲譽卓著者。六、清廉正直，富有政治經驗或主持新聞文化事業，聲譽卓著者。」其中第6款之規定與大法官資格之條文有不同之處；《司法院組織法》第4條規定：「大法官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六、研究法學，富有政治經驗，聲譽卓著者。」又上述條文之富有政治經驗者，解釋應為政務官，且其過去參與之政策制定與其欲擔任之職務相關者。請總統府就非屬人權背景之被提名人，有關其獨立性、行政法規專業性、嫻熟性提出審核情形，包括該被提名人獨立性（如不受前任長官限制其職權行使）、查核公務員違法行為之能力、查核公務員失職行為之標準及能力、對於行政怠惰之查核方式及能力、符合富有政治經驗者其經歷與監察委員調查公務員違法失職之職務相關性，以及確保提名過程公開和民間團體之參與，納入提名審薦作業考量，並就相關規劃作業提交書面報告予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提案人：尤美女

連署人：鍾孔炤　　周春米

(五)查109年5月總統府將開始進行第13屆考試委員提名作業。現行《考試院組織法》第4條規定：「考試委員應具有左列各款資格之一：一、曾任考試委員聲譽卓著者。二、曾任典試委員長而富有貢獻者。三、曾任大學教授10年以上，聲譽卓著，有專門著作者。四、高等考試及格20年以上，曾任簡任職滿10年，並達最高級，成績卓著，而有專門著作者。五、學識豐富，有特殊著作或發明，或富有政治經驗，聲譽卓著者。」其中第5款之規定與大法官資格之條文有不同之處；《司法院組織法》第4條規定：「大法官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六、研究法學，富有政治經驗，聲譽卓著者。」又上述條文之富有政治經驗者，解釋應為政務官、專業問政之中央民意代表等，且其過去參與之政策制定與其欲擔任之職務相關者。而考試委員雖以憲法層次獨立行使職權，惟《考試院組織法》未明文規定其職權行使內容，其獨立行使職權僅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25號「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受憲法之保障者，如司法機關審理案件所表示之法律見解、考試機關對於應考人成績之評定」得以參照。因此，考試委員受憲法保障獨立行使職權，應以「命題、閱卷與錄取之典試」為主要核心。爰此，請總統府根據前揭內容，就第13屆考試委員被提名人之資格有關富有政治經驗者之審查標準，及獨立行使命題、閱卷與錄取典試之審查標準，並確保提名過程公開和民間團體之參與，納入提名審薦作業考量，並就相關規劃作業提出書面報告送交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提案人：尤美女

連署人：鍾孔炤　　周春米

(六)查總統府於100至108年度皆於「國家發展研究及諮詢」工作計畫編列委辦費，工作計畫中編列人權、科技、國政及兩岸等相關議題委託研究經費，惟僅104年度委託辦理「聯合國14項人權指標於各國落實情形及執行效益」研究案，該年度預算編列數119萬9千元，實際執行69萬8千元，執行率僅58.22%，其餘各年度編列之預算均未執行。
該項工作計畫委辦費自106年度起逐年縮減，且已連續4年未有執行，爰要求總統府應於2個月內，就該項工作計畫執行情形及需求，向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管碧玲

連署人：鍾孔炤　　尤美女　　鄭運鵬

第2項　國家安全會議1億9,664萬4千元，照列。

本項通過決議4項：

(一)我國基於國安考量，政府機關已明確禁止使用中國華為相關資訊產品，惟仍未對哪些產品屬於存在資安疑慮者提出1份正面表列的管制清單供各機關遵循參考。108年1月1日《資通安全管理法》施行後，該法主管機關行政院於4月頒布《各機關對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限制使用原則》，本於該原則之規定，主管機關應基於國家安全、國際情資分享、潛在風險及衝擊分析等因素，蒐集相關機關意見綜合評估，據以核定生產、研發、製造或提供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之廠商清單，供各政府機關及《資通安全管理法》所提及之「八大關鍵基礎設施」遵循。原定應於7月底公布之資安危害清單，至今仍未提出公布，恐造成各政府機關無一明確參考清單可供遵循之問題。除了華為之外，中國監視器廠商「海康威視」亦被發現於多所大學、台中市及台北市有採購或裝設，恐形成另一嚴重的資安漏洞，不可不慎。

「資安即是國安」，請國家安全會議針對相關資安問題積極與行政院溝通、指導，協助主管機關儘速彙整存在危害資通安全之產品，早日提出有疑慮的廠商清單，以利各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以及八大關鍵基礎設施提供單位有明確的方向遵循，確實做好資安防護工作。

提案人：周春米

連署人：鄭運鵬　　鍾孔炤

(二)為打造國家資安機制、建立國家資安團隊，並推動國防資安自主研發之決心，蔡總統自105年5月執政以來，陸續推動行政院資通安全處、行政院數位國家創新經濟推動小組、國防部資通電軍成立，並進行相關立法，以建立可靠的資通環境，達成數位經濟與國家發展為目標。然近日蘇揆召開科技會報結論顯示，AI人工智慧及演算法發展，我國未來除面臨科技性失業與貧富差距問題之外，隨著AI技術愈來愈親近使用者的終端載具，AI的深度造假（Deep Fakes）、深度學習能力及高模仿能力，勢將出現更多難以辨認來源出處之影視訊息，除了考驗大眾的媒體識讀能力，同時也考驗國家機關與私人企業防範詐騙與反應資安危機的能力。應未雨綢繆提出策略，因應社經結構與國家安全環境之轉變，以利元首進行決策參考，確保我國民主法治自由經濟發展體制與社會長治久安。

提案人：鍾孔炤　　尤美女　　周春米

(三)經查國家安全局目前尚未解密之政治檔案共有491卷，其中包括外界高度關注之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等政治檔案，目前皆依《國家機密保護法》第12條核列為「永久保密」。

108年7月《政治檔案條例》制定後，國家安全局正重新審認是否仍列為永久保密，並預計於109年1月底完成檔案密等及保密年限之檢討。經國家安全局檢討後仍列屬永久保密者，依《政治檔案條例》第5條第3項後段之規定，應報請上級機關國家安全會議同意。

為推動轉型正義、釐清真相並促進社會和解，爰請國家安全會議善盡督導責任，確認仍列屬永久保密之檔案確實「涉及國家安全情報來源或管道之國家機密」（《國家機密保護法》第12條），且不得基於「隱瞞違法或行政疏失」、「掩飾特定之自然人、法人、團體或機關（構）之不名譽行為」、「拒絕或遲延提供應公開之檔案內容」等目的規避解密（《政治檔案條例》第5條第2項，《國家機密保護法》第5條第2項亦有同樣規定）。於完成前述491卷尚未解密之政治檔案之審認、檔案密等及保密年限之檢討後，並請國家安全會議提出書面報告，送交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提案人：尤美女

連署人：鍾孔炤　　周春米

(四)有關我國政府及關鍵基礎設施禁用中國資通訊軟硬體品牌，根據國家安全會議提供的預算主決議報告，102年我國辦理4G網路釋照時，便規定不得使用中製核心、傳輸骨幹網路及基地台設備，該年10月國家安全局禁止華為公司投標，目前政府機關沒有使用中製資訊產品，並且明文禁止採購，中製手機也不能進入國軍營區。

國家安全會議107年12月召開第15次國家資通安全指導小組會議已作成決議，協請行政院資通安全處會同國家安全會議資通安全辦公室，邀集八大關鍵資訊基礎設施相關部會，針對《資通安全管理法》納管對象研討限制使用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之機制，經請行政院統籌研擬公布前述處理原則，完成危害國家資訊安全產品風險盤點、汰除和稽核機制。

行政院原擬在108年7月底公布禁止公務機關採購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清單，遲至今日清單仍未公布，儘管各機關依然可以依據《政府採購法》第17條第4項規定之「機關辦理涉及國家安全之採購，有對我國或外國廠商資格訂定限制條件之必要者，其限制條件及審查相關作業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故主動不採購；但仍出現中山大學有海康威視監視器、台北市政府採購中國製監視器等案例。又，我國業已簽署、批准《政府採購協定》。爰此，國家安全會議應根據《資通安全管理法》、《政府採購法》納管或限制使用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之措施，和《政府採購協定》等產生之貿易及產業影響，就(一)該協定開放之政府採購包括：FSC編號7030資料處理軟體、7050資料處理零件、中央貨品號列841與電腦硬體安裝有關之諮詢服務、842軟體執行服務、843資料處理服務、844資料庫服務、845包括電腦之辦公室機器設備維修服務、849其他電腦服務；(二)該協定排除：電力、運輸之財物及服務包括工程有關之採購；(三)該協定附件7第9點：「本協定不適用有關國家安全而須排除適用之採購，包括為協助核物料防護、核廢料管理或技術所辦理之採購。」有關國家安全之定義；(四)《政府採購法》第17條第4項之限制條件評估情形；(五)各國作法及其緣由，比方世界上有12個國家正在評估，包含日本、加拿大、英國、法國等國家，另有19個國家不予禁止、有5個國家是採禁止規定；(六)其他貿易及產業影響，並提出書面報告，送交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提案人：尤美女

連署人：鍾孔炤　　周春米

第3項　國史館1億8,708萬元，照列。

本項通過決議2項：

(一)國史館109年度歲出預算第2目「檔案文物管理與編纂」項下「史料編纂」編列768萬4千元，凍結90萬元，俟向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鍾孔炤

連署人：鄭運鵬　　周春米

(二)國史館之業務分別制定於《國史館組織條例》、《總統副總統文物條例》及《褒揚條例》。然而，查其業務內容，官方修史已悖於民主潮流，顯不合宜；史料蒐集之業務亦與國發會檔案局高度重疊；總統副總統之文物典藏及展示宜由相關專業機關構辦理，顯見國史館之業務，時至民主發展之今日，應與時俱進。

爰請國史館應積極與相關部會協調，就其業務及組織調整或整併，向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與提案委員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段宜康　　鄭運鵬　　周春米

第4項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9,734萬9千元，照列。

本項通過決議1項：

(一)根據106年文化部之文化相關參觀人次統計，該年度國立文化相關機關共計30家，總入館人次為4,037.28萬人次，平均每館入館人次為134.58萬人次；惟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入館參觀人次為22萬3,762人，103至107年度該館文物大樓及史蹟大樓平均每年參觀人數達22萬餘人，平均每日約623人。而在特展部分依該館說明，文物大樓在106年度以前未裝設電子計數器，參觀特展人數係將進入該館參觀人數均計入每間特展室，由於3個特展室之特展展期不同，致參觀人數會重複統計，自106年起已於各特展室裝設電子計數器能準確統計參觀人次。據此統計，107年度參觀特展人次為4萬8,467人次，108年度1至8月底止參觀人次為1萬4,116人次，換算1年有約2萬1,174人次，有增強特展宣傳行銷策略之必要。爰此，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應提出增加參觀人次（包括特展）之宣傳行銷策略，並將書面報告送交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提案人：尤美女

連署人：鍾孔炤　　周春米

(三)中華民國109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總統府主管（不含中央研究院）收支部分審查完竣，提報院會，院會討論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本日會議通過之決議，文字授權主席及議事人員整理。
四、中華民國109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分配由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所有公務預算均審查完畢，提報院會。

五、有關政事別歲出預算隨同以上機關別審查結果調整。

六、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結果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段召集委員宜康、周召集委員春米分別出席說明。
七、第二案，准予動支，提報院會。

八、委員質詢時，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書面答復者，請相關機關儘速送交個別委員及本委員會。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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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問各位，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或遺漏？（無）無錯誤或遺漏，確定。

進行討論事項。

討　論　事　項

繼續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今天排定的議程是繼續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討論事項所列議案業經上週一本會第14次全體委員會決議：另定期繼續審查。
現在繼續進行逐條討論。我們上禮拜討論到第二條，請主管機關法務部就相關委員的意見綜合之後，現在對這一條的修正方向再說明一次。

請法務部張次長說明。

張次長斗輝：報告召委、各位委員。向各位委員說明，這一條的審議只是放寬進入毒品審議委員會的範圍，其餘審查的內容、事項以及公告，跟之前的毒品審議一模一樣，這部分並不違反罪刑法定主義，可能大家會誤會，好像這部分有不明確性，其實只是稍微放寬進入毒品審議委員會進行討論的範圍，至於它是不是會構成毒品，還是必須綜合考量它有沒有危害性等三個要件，來進行相關審查，並未變更以往審議的任何範圍。

主席：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食藥署要不要補充報告？

請衛福部食藥署吳署長說明。

吳署長秀梅：有關這部分就如同次長所說，對於毒品，我們已經了解其有成癮、濫用及對社會的危害性，所以這部分是確定的，但是我們要檢討的是，因為那些製毒的人只要稍微修飾一下構造，就造成它不在我們審議的規範之內，所以我們一定要修法才能夠對那部分好好管理。

主席：請鄭委員運鵬發言。

鄭委員運鵬：我請教一下，上週我們在談的時候，「之虞」這2個字會被誤解、被認為是在彌補現在委員會審議時它的成癮性及濫用性對國人有沒有這樣的證據，所以你們才加上「之虞」。我上週也提到，如果他要求在國內有成癮性跟濫用性，難道加了「之虞」這兩個字之後，國外的這些案例、國外的這些政府或聯合國的這些條件，加這兩個字就可以滿足嗎？

張次長斗輝：報告委員，目前世界各國通報到聯合國列管的新興精神活性物質（NPS）已經有971種，目前毒品審議委員會的審議必須在國內發生相當數量的案例，例如有人死亡，累積到一定的數量才會提報毒品審議委員會來討論。這幾年來，因為相關新興毒品而死亡的人數，據統計有將近60人左右，這些毒販只要稍微改變毒品的官能基或是一些結構，這部分因為沒有經過毒品審議，若是累積到一定時間以後，所產生的危害是緩不濟急。

所以，未來如果加入「之虞」這兩個文字，即可就聯合國971種NPS預先來看是不是跟國內目前管制的毒品有類似的結構。如果有類似結構，將就其相關的成癮性、濫用性及危害性據以檢討，但也不見得一定把它列為毒品，這部分我們會參考其他國家的相關案例，並徵詢衛福部食藥署、法醫研究所以及刑事警察局有關目前實害的情形。另外，亦徵詢工業局看它有沒有工業的用途或是醫療的用途，這部分我們會審慎認定。根據以往毒品審議委員會的審議，其實有將近四分之一的審議結果不認為它馬上就符合這三種要件，所以我們一定會很嚴謹的進行相關審議。

主席：請管委員碧玲發言。

管委員碧玲：第一個問題是在第一項修訂以後有相當程度的放寬範圍，我們放寬這些物質的範圍時，毒品分類的款項還是原來的四款以及列舉式的品項並沒有改，所以這裡有沒有必要連動修改？如果沒有改涵蓋性是不是足夠？

張次長斗輝：就毒品審議委員會以往的審議，毒物化學界的相關專家學者認為國內已經產生相關危害才會進入審議，目前我們並未放寬毒品的範圍，只是放寬提報毒品審議的範圍，至於所有的構成要件跟以往的方式一模一樣，並沒有任何改變。

管委員碧玲：這樣放寬有什麼意義？原來的這些如果被變造的話，我們也只能處理這部分，如果是新興的、不含在這四款當中的部分，根本沒辦法變成我們所要管制的毒品啊！

張次長斗輝：這部分會提報出來，就是為了針對這部分。

管委員碧玲：不會啊！我的意思是說提報出來要有意義的話，應該是第二項的這四款也要有彈性，否則就只是還維持在這四款品項被變造的範圍而已，如果是新興的品項就不會包含在這裡面，不是嗎？

張次長斗輝：報告委員，這部分統統會列進來，修法之後統統都會放進來。

主席：針對第二條，委員有提出修正動議，但都是陸續提出，目前還沒有宣讀，本席先作個整理：第一，行政院提案的立法理由其實已經講得很清楚，這是「將類似化學結構之物質於一次毒品審議程序列管，可大幅縮短新興毒品列管時程，減少列管前類似化學結構物質無法律處罰之空窗期」。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先擴大提報的範圍，只要有成癮性、危害性、濫用性之虞者就先擴大提報到毒品審議委員會進行審議，審議的結果如果還是符合原來那三個要件標準的話，那麼就是公告為毒品，這樣就可以縮短列管時程。因為目前的運作程序是查到了之後再提報，可是這樣已經沒有辦法去處罰提報前的犯罪不法行為。

所以，本席要和法務部、衛福部確認並向各位委員說明，這次的修法就是擴大提報的範圍，也就是加上「之虞」，如果有危險性或想像的危險性，那麼就要擴大提報的範圍，但是毒品審議委員會審議是不是毒品的標準還是維持原來的濫用性、成癮性、社會危害性，並沒有「之虞」二字，也就是沒有降低標準的情況。如果是這樣的話，為了明確起見，我覺得第一項不用變動，擴大提報的部分則可以拿到第三項來討論，亦即我們先做一個準備把有可能是毒品的部分先放進去討論，但是由毒品審議委員會認定為毒品、公告為毒品，還是維持第一項的標準。綜合上禮拜的討論及與法務部後續的溝通，是不是應該朝這樣的方向去進行？

現在大家有提出一些修正動議，如果審議毒品的標準不變，那當然第一項就不要變動，也就是開宗明義指出對於毒品的定義，但我們還是要有一個制度去討論一些新興毒品，因為要確定這些新興毒品是不是有符合這三個要件、是不是要公告為毒品，所以先擴大提報的範圍，我必須先跟法務部及衛福部確認是不是這樣的方向？

張次長斗輝：有關於第一項不變動、第三項進行相關調整的部分，目前我們已經在試擬文字了。

主席：就我們今天所討論的行政院版本而言，本來你們的原意就沒有要去變動毒品的標準，只是要擴大提報到毒品審議委員會討論的範圍而已，對不對？

管委員碧玲：周春米委員所講的我也同意，因為你們的文字和說明不搭，你們的文字是「之虞」而已，不一定是毒品，標準沒改啦！「之虞」就是擴大品項來提報，這和你們的文字是不相襯的，你們的文字是只要有「之虞」就是毒品了，因為第一項就是這樣寫的。如果你們的本意在於是否為毒品並非危險犯，在於必須確認它確實是毒品，那麼就要改成像周委員所講的那樣。本席也知道相關意涵，但我的問題並不是這個問題，我的問題在於如果一定要把新興毒品的納管及提報做為此次修法目的，那麼所有的新興毒品能不能全部被涵蓋在這四款分級當中呢？

吳署長秀梅：謝謝委員，我們的分級是搭配法律上的處罰，當然也是考慮到對於社會的危害程度，像第一級後面都有「及其相關製品」等文字，也就是說，它的範圍並不只侷限在第一級的海洛因、嗎啡、鴉片、古柯鹼，而是還會有其他品項，這些其他的部分以後可能會增加，因為化學合成也一直在改變，所以還是會有新的東西加進來。不管一級、二級、三級或四級都是一樣，以後都有可能還會有相關的製品，也就是會有新的東西加進來，所以應該不會發生以後無法包括進來的問題。

關於剛剛主席所提到的部分，我們建議在第三項的「定期檢討」後面加上「具有成癮性、濫用性、對社會危害性之虞之麻醉藥品……」，如此一來，就可以解決過去新發現的毒品因為對社會還沒有看到危害，所以就沒有辦法納進來討論的問題。

管委員碧玲：沒有「相關」，只有「及其製品」而已啊！

吳署長秀梅：對不起，應該是「相類製品」。

管委員碧玲：是第一項嗎？你現在是在講第幾項？

吳署長秀梅：就是第一項的「及其相類製品」，其實我們那時的意思就是指以後可能還會有一些危害性太大的毒品，它也可能從第二級變成第一級，不管是成癮性、濫用性或是對社會危害性，評估之後可能要改列為第一級，這些都是有可能會變動的，所以還會有別的品項一直加進來。

主席：請尤委員美女發言。

尤委員美女：我贊同毒品的定義不要改變，應該還是維持原來的標準，只是審議委員會審議的範圍要擴大。不過現在的問題在於如果有人進口一批類似化學物質成分的東西，調查局現在在講的就是他們到底能不能查扣，因為有可能你們還沒公告，我也不知道後來討論的情況。雖然目前聯合國已經公告八百多種，但事實上我們加以分級的只有兩百多種，在法律通過之後，你們是不是會把國外已經在施用但還沒有進入國內來的部分也開始分級或公告，如此一來，只要進來的東西都列在公告、分級的範圍，就是屬於毒品，那麼就來管制，請問是這樣嗎？
張次長斗輝：謝謝委員，有關於這部分，毒品還是罪刑法定主義，如果沒有經過公告為毒品，在實務上，我們並沒有權力加以查扣。當然對於聯合國所通報的MTS，包括我們海關及司法警察單位會預先知道這些東西並加以控管，控管這個部分可能牽涉到偵查的實務，我們有好幾個這樣的案件，就是由於進行控管而在後來查獲被提供為原料所製成的三級或四級毒品。不過如果還沒有列管的話，就並非毒品。以上報告。

主席：就是修法後大家趕快處理，有「之虞」的要提報討論，還是必須符合原來的三項要件，並沒有降低標準。我們就是儘快縮短這個時間，趕快通過法案，以縮短這樣的空窗期，是不是？

張次長斗輝：的確如召委所講的。

管委員碧玲：我以為立法目的是要擴大到將有「之虞」的都納入毒品的範圍，現在為什麼又變成不是了？

張次長斗輝：跟委員報告，為什麼叫一次性地列管？像日本原來也曾經只有一百、兩百種毒品，後來他們就是一次性地列管，在列管以後變成六百、七百種毒品，就是經過審議，對相類似的東西認為結構類似、有危險性等而符合構成要件，就一次性地加以列管，我想這就是我們這次修法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避免之後如果改變了一個官能基，又要經過半年、一年的時間，產生了相關的危害，然後我們才去列管，就會永遠都在後面追。尤其未來新興毒品合成氾濫的情形會越來越嚴重，所以我們希望及早列管，不要在產生相關危害之後再列管。

鄭委員運鵬：我簡單說明第二條架構的效用，我們修正第一項其實是為了將其列入第三項的審議委員會討論，所以才增訂「之虞」，這樣沒有錯吧！審議委員會審完以後就要回到第二項，就是看要歸到那四款的哪一款，這樣之後才能定出刑罰跟效果。

照剛才管委員所講的，社會上其實是希望我們擴大這四款毒品的適用範圍，你們在第一項加了「具有類似化學結構」，「具有類似化學結構」是什麼意思？有些新興毒品可能是改了化學鍵，加一點點就有類似的效果，可是有一些新興毒品是完全不一樣的，就是新發明的合成藥物，會導致成癮性跟濫用性，但是並不是這裡所規定的「類似化學結構」，甚至我覺得可能不會是第二項這四款毒品的相類製品。

第一項的「具有類似化學結構」會讓我聯想到第二項這四款毒品的「相類製品」，這四款毒品之相類製品的定義是效果相類嗎？譬如說中樞神經興奮劑，我也不知道要怎麼分，像第一級的海洛因、嗎啡和第四級是效果不同嗎？「相類製品」的相類是效果不同還是化學結構不同？

吳署長秀梅：並不是依構造來分一、二、三、四級，而是依其最後所造成的效果來分一、二、三、四級，所以不會因為構造不像海洛因、嗎啡等等，以後就沒有機會放進去。
鄭委員運鵬：會列不進去嗎？

吳署長秀梅：絕對不會，因為危害太大了。

鄭委員運鵬：本席要先確認一點，就是在第一項增加的「具有類似化學結構」和第二項四款裡面的「相類製品」意義不一樣，對不對？

吳署長秀梅：其實在前面加「之虞」，就可以把所有可能會造成危害的這些東西包進去，第二項之所以會比較容易，就是因為對於構造類似的東西，我們要判斷、評估會更快，因為整個都會有構造跟活性的相關性，我們稱之為SAR，這種東西一進來，我們作判斷就會很快，可是過去我們是用列管的，是採正面表列，臺灣是採正面表列的國家，如果沒有明明確確的，連一個乙基、甲基走錯位置了，統統都不一樣，所以我們就納不進來，這讓我們非常的困擾。現在我們就是要對有類似構造的東西趕快開專家委員會來討論，很快就可以加以列管，大概就是這樣。

主席：就是類似的化學結構。

吳署長秀梅：是。

鄭委員運鵬：本席還要問兩個問題，第一，如果在第一項加「之虞」，還要解決在上週所講的問題，在衛福部的審議委員會裡面，有些委員的觀念就是如果在國內沒有案例，他們就不願意審，現在立法說明裡面有寫要把聯合國、其他國家的列進來，那你們就必須要考慮，如果加了「之虞」這兩個字，同樣的委員會願意審嗎？本席不確定哦！如果在加了「之虞」之後，這些委員還是不想審呢？你們憑什麼認為加了「之虞」，他們就會願意審？

吳署長秀梅：目前聯合國有通報的是九百多項，有公告的是三百多項，不過還是都要確定，就像臺灣現在一樣，我們也是同步，如果有人通報，還是要送由審議委員會決定，而不是別人說什麼我們都接受。不過如果連這些資料都沒有的話，那我們就納不進來了，因為我們過去的規範很嚴格，沒有看到成癮性、濫用性和對社會危害性，就沒有辦法進來了。

鄭委員運鵬：本席現在要問的就是，如果是同樣的委員，他們不會因為這一條修法而改變，如果有的委員說這樣會擴大而辭職不擔任委員，那對整個審議會有傷害，所以請你們去評估一下。第二，在上週調查局的單處長有提到上游的原料物質，上游的原料物質可能就是只要再一道程序就可以變成毒品，這一次修法到底有沒有針對上游的原料物質列管？沒有嘛！上游的原料物質就算進口了，數量那麼大，可能先囤積，因為少了最後那個關鍵的化學鍵，可能也沒有第一、二、三、四款毒品的效果，結果你們對上游的原料物質還是沒有管嘛！那這樣意義在哪裡？

張次長斗輝：關於第一點，毒品審議委員會是由法務部負責召集，由我擔任主席，關於增加「之虞」，我們內部有進行相當充分的討論，包括如果加了「之虞」未來在進行審議時會產生什麼問題，這是第一點。

第二，剛剛委員提到一些還沒有成為毒品的物質，我們的調查局、警政署跟海關都有密切的聯繫，如果有這些物質進來，它並不是毒品，目前也沒有任何問題，但是會加以監控，因為可能會被製成毒品，所以就要事先進行監控，如果有問題的話，就會進行調查。在實務上，最近這一、兩年有很多件是因為這樣而查獲，並不會產生空窗期，這牽涉到我們整個實務上的查緝面，所以跟委員作以上報告。

管委員碧玲：你這樣一講就又出問題了，主席，照次長這樣講，很可能馬上變成毒品的東西，我們就可以去管，就是有變成毒品之虞。

主席：是監控，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是不是也有處罰原料？

管委員碧玲：譬如我所說的GBL，它不是毒品，並沒有在這四級裡面，可是在吃進去之後，因為我們體內有水分或一泡水就變成毒品，就是俗稱的快樂丸、迷姦水。本席本來認為這個修法不錯，如果第一項修正了，因為它具有對社會危害性之虞，一加水就變為毒品，就具有危害性，那就應該認為是毒品，本來是這樣，所以我才很關心第一、二、三、四款這四級毒品，幸好你們跟我說有相類製品就OK，所以我覺得OK。

但是次長現在又說「之虞」不是要變成毒品，那像我們剛剛講的，稍微一變造就是第四級的毒品，可是又變成不是毒品，那這樣我們就承擔不起了。就是照你們的文字，這些有危害之虞的都是毒品，結果送來立法院之後，我們把「之虞」改掉，變成又恢復到原來，一點都沒有變，只是有「之虞」的進來，可是有「之虞」的進來仍然不是毒品啊！如果是這樣的話，這個我就承擔不起了！
吳署長秀梅：跟委員報告，像甲基麻黃素真的是只要一個步驟就會變成甲基安非他命，但是我們不能因為這樣就說麻黃素跟甲基麻黃素是毒品，因為在臨床上都要使用，像我們感冒的時候所喝的感冒糖漿裡面就有，對於舒張鼻子塞塞的情形，其實它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成分。我們現在對這個部分要怎麼管？就是當原料進來時，我們都會追溯、追蹤，而藥廠進這一批原料以後，製出來產品的量是多少？有沒有相對應？這個是我們在做的，是不是有其他人……

管委員碧玲：你現在指的是現行有列管的才這樣，我剛剛舉的GBL是現行完全沒列管，但它是工業要用的……

吳署長秀梅：因為GBL不是藥品，也不是管制藥品或毒品，所以目前還沒有列管進來，現在大家在討論的其實是像GHB，那個部分才是我們的第二級管制藥品，那是確定的，GBL並不是，它是工業用，99%……

管委員碧玲：它哪裡是99%？本席抓到的就是用郵包寄進來要做快樂丸的啦！哪裡有99%用在工業裡面？

吳署長秀梅：因為現在的年進口量，有統計的是37噸，都是在工業這邊申請進來，如果是走私的，確實真的要另外用別的方式去查緝了。

主席：請尤委員美女發言。

尤委員美女：關於管委員所提的問題，其實重點在於你今天要把人入罪，這個到底是不是毒品是要經過公告，不是只是「之虞」就認為是毒品，到了法院，到底是誰來認定？是檢察官來認定這個是不是毒品，還是由法官來認定是不是毒品？其實檢察官、法官也不具備這方面的知識，所以又要送驗，這就會牽涉到他的認知，這個連公告都沒有，我怎麼知道它是毒品，而這裡就要把它依照毒品來處罰，這是有違罪刑法定主義的。

這次修法是只要有「之虞」就全部都列管，就馬上送到審議委員會去把它分級，而且這個「之虞」並不限於它已經進口，它可能連進口都還沒有，還在聯合國所公告的，就是只要有「之虞」的話，審議委員會就要把這些都先公告，只要公告出來的就是毒品，可以在第一關就直接用毒品來處理。

但是在這裡有一個問題，你們所謂「之虞」的東西，裡面有一些就像剛剛所講的，它是屬於工業用的原料，這個東西有在你們所謂的「之虞」，會送到審議委員會嗎？因為有一部分是屬於禁藥的部分，就是它有藥品的成分，也有一定的管道，但是它沒有經過這個管道而走私進來，這就是屬於禁藥或是偽藥的部分，但也有一部分是屬於工業用料的部分，把工業用料合成就會變成毒品，這個部分有沒有SOP？事實上，工業用料也有一些管制，但是我不太知道這裡面的結合到底是怎麼樣。

吳署長秀梅：如果是原料，真的就是在追溯、追蹤的部分要去做好，要知道在製程中它用了多少量，這等於是在管理的部分，但是不能把原料納入毒品，因為它還不是毒品，所以就不會去把那個納進來，我們現在不是要去納入那些製程，這樣所有的化學品都可能會有參與，變成全部都要納進來，不是這樣，我們是針對已經變成一個成品，就會用它的這個東西，然後才會來考慮，但是這些已經變成品了，我們都還沒有機會去檢討它，變成好像沒有正面列管，我們就沒有辦法去處理，所以現在針對的還是毒品的部分，而不是針對原料。

管委員碧玲：我在文字上看不到你那個架構哦！你現在講的這個架構，我看不到。

主席：請鄭委員運鵬發言。

鄭委員運鵬：針對管委員講的那些透過郵包的，或是上禮拜單處長所講的，它就是冠冕堂皇的、正大光明的透過進口的方式，進口它的上一個製程的原料物質，這一條可能沒有處理這部分，所以請次長對此作說明，對於這些上游的、只差一個步驟的原料，你們要如何管制，或是你們有其他機制去處理，如果上游的這些原料沒有製成毒品的話，的確不可能在這四級裡面去處理，那你們現在是怎麼處理的？因為這個是上禮拜單處長提出來的問題，本來單處長的意思好像說你加了第二條作了行政院版的修正之後就可以管理、管制，其實並沒有，這個問題你們現在怎麼解決、怎麼說明？

張次長斗輝：謝謝委員的提問，這部分我們非常重視，在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裡面，針對這部分有跟海關以及相關查緝單位合作，就是以往如果是因為這樣而轉換成為一個毒品，都會做相關通報，通報到海關，未來海關發覺有這種情形，若進口進來的話就會通報到調查局或是警政署等相關單位來進行相關監控，實務上有滿多案件因為這樣的監控而查獲，但畢竟它只是原料並非毒品，因為有些可能有工業的用途、相關的用途，但是它進來的話，很容易加幾個製程就變成一個毒品，就像感冒藥，其實感冒藥裡面含有一些成分，也有人大量去蒐集這些感冒藥，然後把它提煉成為一些毒品。這部分如果有大量收購的情形就會即時通報，然後做監控，就有機會去破獲，我們在這部分都有作相關監控。

管委員碧玲：我剛剛跟署長說，我從你們的修改看不出那個架構，你完全沒有說我現在擴大審議的範圍，現在這些「之虞」的全部進來審議了，審議完它還是「之虞」而非藥品，我們就開始監控了，對不對？你們是這個意思嘛！剛剛署長是這個意思嘛！可是我看不到我們審議完，這些稍微一變造就會變成毒品，但是又不是毒品，我們又不能夠分為第二款的毒品，在這種狀況之下，你沒有任何程序要求主管官署要去納管有危害性之虞的這個物質，最後一項還是維持「另以法律定之」，而「另以法律定之」就會變成各該管法律，就是不納管啊！你們根本沒有一個程序說他們就必須要納管，所以你這樣改有什麼用？變成完全沒用，你又把「之虞」劃掉的話，就變成完全沒用。

本來我還以為，只要有那個「之虞」，而且經審議確定是有危害性之虞，都已經這麼嚴重了，就應該算毒品，這個是我原來所認識的你的條文跟你的目的，你現在又說不是了，那我就搞不清楚了，你講不是的時候就出現我剛剛講的程序上的漏洞了，就是在審議之後它有危害性之虞，可是它又不是毒品，我還是不能把它當毒品，那時候你說就要納管，請你告訴我，你有什麼程序讓它納管？你還是用「另以法律定之」啊！

張次長斗輝：跟委員報告，我們現在所講的類似物質，幾乎就是聯合國目前所通報的971種，它沒有任何工業的用途，也沒有醫療的用途，其實就是專門供大家吸食使用的，至於一些沒有納管的物質，例如一些相關的原料，基本上它有很多用途，比方說工業用途或是其他醫療用途，在還沒轉變之前，基本上，他們並不是有「之虞」的毒品，但是它如果經過幾個製程可能會轉變成毒品，目前我們審議的範圍希望能把它納進來，就是聯合國所通報的971種，因為目前我們列管的量不是很多，為了追上世界列管的速度，這部分立法通過後，我們就會迅速進行檢討，哪些是符合這些條件的，屆時我們就會提出來審議，希望一次性的列管，像日本也是立法通過之後就一次列管幾百種毒品。

管委員碧玲：主席，「之虞」還是要擺著。

主席：法務部的文字出來了沒？出來了？待會再討論一下，尤委員發言完畢就休息10分鐘。請尤委員美女發言。

尤委員美女：關於剛剛管委員所擔心的，其實我們在106年6月5日已經修正通過一個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之種類及申報檢查辦法，其中第三條規定，本條例所稱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係指可流供製造毒品之原料，依其特性分為兩類，其品項如下：一、甲類（參與反應並成為毒品之化學結構一部分者或經主管機關公告列入之製毒化學品）。所以它其實有公告我們剛才所講的各類先驅化學品的工業原料，但是如同剛才說的，它只要摻水或加入什麼就可以變成製毒的，其實這在106年就已經公告，裡面列為第四級毒品的有七十幾項，毒品的先驅原料其實也公告十幾項。所以我不太知道衛福部這邊，像這些把它列為先驅化學品，而它可以製成毒品的，是不是就是你們在審議委員會就會把它分級為毒品？是不是如此？

吳署長秀梅：先驅化學品就是原料的意思，不是所有的原料都有這樣的能力可以變成毒品，如剛才委員所提到有這些列管，當這些列管在進口時，如果真的是輸入的，我們就會去看它的量，還有它之後製成成品的量，做這個連線。我剛才提的麻黃素就是這樣一個例子，其他有機會會變成毒品的，在我們的邊境都會做把關，現在有一個漏洞其實可能都是走私，經常是用走私、用郵包的方式就進了一包粉，現在關務署也都會篩檢，我們會用拉曼光譜做篩檢，在邊境的部分，我們都有相關的資料庫，所以直接篩了之後，看看這個東西為什麼不是工業用途卻進了這個東西，這些其實都會被擋起來，這還是有相關的管理。

尤委員美女：算不算毒品？

吳署長秀梅：它還不是毒品。

尤委員美女：所以擋起來，它就不能夠流通了？也就是被扣住就對了？

吳署長秀梅：因為工業用的都是正常用途，現在就是那些非正常用途的部分，那部分也要加強在各關口的管理。

管委員碧玲：我現在就是說你的新修法就是沒有那個關口管理的機制出來。

吳署長秀梅：因為它是原料藥啊！

管委員碧玲：剛剛像尤委員講的有那個先驅化學物質辦法沒錯，可是我們現在就是說量會變得很大，現在有七十幾項，像γ-丁內酯就是列不進去嘛！因為經濟部工業局堅持不能列，所以它就永遠列不進去，可是年輕人都在喝、都在吃。所以我才會說如果你寫「之虞」，沒有要當做毒品，可是擴大了以後可以列管，那麼就要有一個機制，主管毒品管制機關的審議委員會還是要有權力，通報之後，它就必須要公告，現在審議的結果說它很可能是先驅物質，可是主管的工業局根本不把它納入先驅物質，而你們沒有權力，法律沒有把那個機制以及法定權力修訂進來，所以你們今天這樣修根本沒有意義啊！

主席：我向法務部及衛福部確認，現在大概有兩個方向，一個是好像原來立法是把毒品的範圍擴大或是把標準擴大，因為有加上「之虞」，事實上經過我們剛才的討論，現在你們修法的目的只是要把新興毒品納進來，因為之前我們對外的說明就是這一條是為了把新興毒品納進來，我再跟你們釐清這兩個說法或這兩個立法目的，到底哪個部分是你們原來送法案或是我們現狀要去處理的？是新興毒品嗎？當然，毒品對於社會的危害，大家並不能容忍，只是這個標準怎麼放、怎麼切？大家可能還是要再多討論一下。

張次長斗輝：謝謝召委，我先回應一下剛剛管委員提到相關的這些物質，其實經濟部工業局有一個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對這部分有做一些相關的管制，例如笑氣，笑氣其實是有工業的用途，但是也會流供在一些轟趴或是夜店去使用，這部分也可以列管到裡面作相關管制，並非無法可管，但是我們希望增加這部分的審議範圍，這樣比較能夠有效的遏止，其實不只是包括新興毒品，針對任何毒品，如果相關的查緝單位發覺有必要列入納管，也都可以透過毒品審議委員會去作相關的審議，當然我們會去徵詢經濟部這個部分是否有工業的用途、衛福部有沒有醫療的用途以及相關單位查緝的情形，我想毒品審議委員會對這部分會作審慎的考量。

主席：好，我們休息10分鐘。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稍後會把修正動議印給大家。

我請教食藥署，在現行條文第四項中「醫學及科學上需用之麻醉藥品與其製品」，所謂「科學上」有沒有包括工業用品？

吳署長秀梅：沒有。

主席：那麼有需要在第四項加入「工業」嗎？

吳署長秀梅：不用，因為我們是管制藥品管理條例，所以那個部分是針對我們醫藥上所需要的，有一些在研究用的就是這裡所說的「科學上」。至於工業的部分，其實工業做的範圍又更廣，不一定能落到我們這個範圍裡，所以我們這裡講的是管制藥品管理條例的。

主席：所以剛才你們提到那個例子，比如是工業用的原料，將來怎麼去把它排除？

吳署長秀梅：如果有一些工業需要GBL，都是以工業的申請專屬號列……

主席：工業的品項進口？

吳署長秀梅：對。

主席：所以它有正面表列這些是合法進口的？

吳署長秀梅：是，這些是合法進口的，其實工業用真正申請來使用的，它都是屬於合法製造，比較擔心的是走私等其他管道來的，我們抓的常常也都可能是那一種的。

主席：好。針對第二條有柯總召所提立法理由的修正動議，也有剛才委員們大家討論的修正動議。請宣讀。
委員柯建銘等修正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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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管碧玲等修正動議：
[image: image4.jpg]!
>

> =~
by i \\\)Q

-

I L7 2
A RBREITT RN
LA R ~ W
,Hﬂl G S IR A
Bl FLEY S~ s RS i) T
EL B iy K B 5% S 8
e BB i EL Hﬂ)f g
%T%iﬁﬂrx:

P A EL ORI~
RSt EEE - o
%Pﬂw& * 3 DDIE’:QD S
B B

WE ~ B~y ke
FHEEEL (ﬁﬂlﬁ‘i@w)"

e nin]
Tk BE -GN
» fic

~ Kk~ IR E

ﬁﬂ ~ 5 i T Ko ELAH

RS, (aObgR—) -
Bk PR

CEBIGEELE ~ ANES
K EPRESL S (AR s
=)o

Vg ~ EEPYH IR
Lbgz ~ B4 Wl Rz LA
FHBLS, (A 2RI ) -

CIRER ATV T
Iﬁ ) H:WI},M'JJHKT—TFJUL 1 ﬁﬁ

ﬂJn[JT -'A(f‘rn%‘kéc i ’ f}
'A“ ﬂlj /I\L..HJ "”H\ n':ﬂ;')‘g

g EEEAE Jk I”‘ U
'J';I/L H{ "j’HT/“)/L_Ji:E"H‘/\_

< Dk R B B L

5? r“ﬂl ii117) e Bl L T R
n!// if';'!'r](/ !r”l] ‘f//Jffg"‘ ":'kiﬁu it
U\ JEREDNIRCT L PN

L{J‘ﬁ‘f}'n}k T/ Tr ’I;PTU'B Jm JIEI

R T ik

)J ~-——{’

Z~B I

5(
j.\ J ﬁ%ﬁ}. }},\7\3 ° jll
FLAT R ~ B M &SR
u }ért ’]lté[’\}k’ﬁrl//—l}i\}:\{j-\;z’}
i 2 A T‘P#@ Ty

/RUD PSS/t i

A%O
TR R B

m&&%ﬁﬁfau\&

79 4R 0 S TA e R

— B8R nwnw\?%
k18K~ LA R & H4e
EH S (eMik—)e

N

/‘—i-‘—r‘ﬁ

B BRE - FH
kﬁh 9 3F 1 “ﬁb&
T~ B e R R H AR da

%(mWﬁp%

e e
FIREILE -~ &S A

%a% W (oHEk=)e

W Hems SR ER

FeT ol 4, B B AR #E

(oMt fwg ) e

A A2 5B R

"j‘(’

| =
v

SR W kAR B AR
WMEFMRETRERS &
afﬂ&%%w’ﬁmﬁﬁ
4 SB 55 ~ 3k 0 R

Hak AR
R AAHE LA
=

5 o5 0 22
Z R ER B e RS B

Ak O R
Mo BUAEEEZ o

R . 7

; ﬁ,_:w\ﬁ e
N /i‘f‘i 5 4& 1

—

% u—w ik H
il BN R Ry
RIE > Ik A5 10 S 2 AR
e T AE o R A KR ZE 5
i A ER IR 2 S8 1B PR
P~ B B A G EE
Sl LR 1]
"2 JE XF o EIER

BTRXARTE  GEEH
AM& NN R SLE

I EMHE 0 R
515“]9]"]—@7—{;1-00%‘5%&;}%%
S ABREH 0 3 W
& Bl 27 A S MR
(NPS) F A% 4E &
%A Bl oz B R iR A
FE o~ R KB BB g
TIER R A 0 2019 F 8
F 3k it 3R 69 NPS #9488 2,
EItE 971 4 > i £k B 4
oh &S 1% 330 8 0 B
ALE DRI L i
Rk R R
B M A S iR b 0 5 0E
F I

G H GRS T B
o A A g8 R ZAH
RIS

v T
i 1;’/}7] UIH}: T Gy “E('
S o G ¥ oh

RAGEMR LT AW

LSRR L L E TS

E R - W 3 A
7)1,'}/!1\4’ I)f 1' 3‘\‘;{11 }/I\th‘fﬁ

—Z_}\F%‘L J}E]j_\’é'"—ﬁ?

A RINE R B





[image: image5.jpg]% WHETTEEL S Mot —_F =T w
N IR 8= AVRSN 7 BTG ERRE
=i - EBERHREALZRERL
BRI FERZ < B8 T AT M
R R N AL RE A
W%T@E@%&ﬁﬁéﬁ | MR EFNRE LT
e e s B AL | SEBY —HEF
w%%%%z%f wUﬁ | ) AZEZRAM» ZEHMBP
g | A TR KA

ELH L+ FEHHEY
E%ﬂ%ﬁ% BB o &
5‘(%2— A Ak 0 15 IE 5 —
[ R G IE o 3 IFH A
WAL B aE AR A E A —
Rﬁ%é&%ﬁﬂi’ﬁ
At igm AT E R I E
a%&’m/gu EHE LKl
£k & LA H &k 1 & A
-<29”°ﬂﬂ 7 FEpb R &
Wi H = ﬂzﬁ%%*“
%Rk A oe iR R ﬁ‘:’\%:\
HBRIBERS O B
R S X N &)
S EBEzEA TR
BE o

vg ~ oo AT IR éﬂﬁa‘aff&L
B A E A AR R 4%
ﬁTiZ&ﬂﬁJ*ﬁ 1% B % =78

HE |
ﬁ~ﬁwﬁimA%»m<g
AR o /

BE A




主席：好，第二條保留。

接下來處理第四條。

行政院送出來的版本，針對第二級毒品的最低刑度是十年，另外還有一些併科罰金的刑度調整，請法務部說明。

張次長斗輝：報告召委，這一條的修正最主要是在提高相關的刑度，尤其是第二項規定的二級毒品，目前是處七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但因為三級毒品的修法也是七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所以二級和三級毒品的刑度完全一樣，為了在刑度上能有所區別，就將二級毒品的刑度從七年改為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主席：司法院對這一條條文有沒有補充意見？

顧法官正德：有關法定刑的加重，司法院一貫的立場是只要符合罪刑相當原則，我們會尊重主管機關及立法院的權責，謝謝。

主席：請鄭運鵬委員發言。

鄭委員運鵬：有關第四條中罰金額度的提高，以第一項來看，一級毒品是從二千萬元提高到三千萬元，請問二千萬元是何時修訂的？現在要訂在三千萬元的依據是什麼？

目前其他相關的特別法，包含食品類的、交通運輸類的，有些罰金都已經訂到非常高了，因此請教訂在二千萬元和三千萬元的依據在哪裡？

主席：請說明。

張次長斗輝：如果是一般小額的毒品，罰金的金額是不會增加，但若是毒販，我們經常看到加拿大在實務上就查獲了1,000公斤或是幾百公斤，甚至還看到海洛因走私了幾百塊，幾百塊海洛因的市價動輒就是幾十億元，為了澈底剝奪被告的犯罪所得，我們檢討的結果認為有提高罰金等刑度的必要，因此這樣的修訂也具有相當的宣示作用。

鄭委員運鵬：這點我知道，但次長剛剛就講，金額高達幾十億元，如果這邊只是把罰金從二千萬元提高到三千萬元的話，因為條文規定的是「以下」，法院可以裁量，因此這邊就算修到三千萬元，大家也會覺得似乎不符合現在的行情，所以我剛才才問原條文是幾年訂的？如果已相隔10年了，物價和毒品價格也會有波動，以前賣1,000元，現在已經賣到5,000元，如此罰金就應該修高五倍才對。

假設罰金現在從二千萬元提高到一億元，既然規定的是「以下」，就是讓法院裁量。如果罰金只提高到三千萬元，大家就會覺得最高也才三千萬元而已，對方販毒又不是第一次賣就被抓，可能販了10年的毒才終於被抓，最後若是只開罰三千萬元，對毒販（含製毒和販毒）來說就罰得不夠重。因此若是要提高就請提到更高，我建議提高到一億元，再讓法院去裁判。如果現在只是從二千萬元提高到三千萬元，我認為這就不符合現在社會的要求，而且也不是我寫一億元就是一億元，所以還請你們考量一下額度。

主席：請說明現行條文的二千萬元是何時修正的。另外，鄭委員建議刑度可以拉高，保留比較大的空間讓法院量處。

張次長斗輝：上次的修法是在106年6月14日。同時也要向委員報告，有關剝奪被告毒犯的犯罪所得，我們目前其實還有一條是擴大沒收，這才是真正最有效的。我們發現查獲的案例有一個趨勢，假設查獲了幾百萬元的款項，由於嫌犯不講，無法證明毒品是誰的，目前實務上並無沒收的法律依據，因此希望擴大沒收能搭配這個刑度。我們認為這部分如果能夠提高的話，跟其他罪刑之間的均衡目前都還算適當，但若是能再加上擴大沒收的話，對毒販的嚇阻力就會更加強大。

主席：管委員碧玲發言後，請何委員志偉發言。

管委員碧玲：年輕人都以使用幾級毒品居多？

張次長斗輝：據我們統計，目前初次施用三、四級毒品的年齡層是在18歲到24歲，二級毒品的部分是在30歲到40歲，一級毒品是40歲到50歲，這是毒品在年齡層間最高的分布。

管委員碧玲：我們要不要縱容年輕人更方便食用？

張次長斗輝：有關毒品的擴大，因為擴大的部分。大多是三、四級毒品，就是希望能有效嚇阻青少年染毒。我們看到實務上，染毒的都是從最年輕的開始……

管委員碧玲：擴大三、四級是在第二條中擴大嗎？

張次長斗輝：對，在第二條擴大。

管委員碧玲：那罰則的放寬呢？請看一下，你們對三、四級毒品的罰則有沒有放寬？

張次長斗輝：目前對於製造、販賣以及持有等……

管委員碧玲：你現在在講的是第四條，但我請你看第十一條，你把三級和四級放寬的罰則……

張次長斗輝：在持有三、四級毒品的部分，我們目前是希望把原本入法的純質淨重二十公克調整成五公克，這樣就會有嚇阻與預防的效果。

管委員碧玲：所以就是從二十公克變成五公克嗎？

張次長斗輝：對，就是降了4倍。

管委員碧玲：請問是誰把建議條文改成二十公克的？

主席：那是第十一條對純質淨重的規定嗎？

管委員碧玲：我看到的是柯總召的提案，他反而把二十公克留著沒有改，這樣我就知道了。

主席：何委員志偉發言後，接著請鄭委員運鵬發言。

何委員志偉：謝謝。我唸一段文字給大家聽，這是某位國民黨候選人說的，他說臺灣法律對販毒判太重。臺灣的法律雖然對販毒判得很重，但是他一直覺得有些人真的被判得太重了。這位候選人說，他常常同情某些販毒的人，每位販毒的人情況不一，賣1,000元的毒品就被判7年，各位說這樣有道理嗎？因此我就想請教，如果民眾或是某位候選人出現了這樣的言論，請問這條法令該如何說服社會大眾？因為就有人認為販毒判太重、販毒的很可憐，請問我們要怎麼向社會說明？
張次長斗輝：報告委員，其實我們也針對毒品做過相關調查，社會普遍是希望對於製販運毒品從重量刑。有關毒品的量刑，因為這部分牽涉到司法院的職權，刑法第五十七條有一些情狀可以去審酌，其大量和輕量的刑度都不太一樣，這部分我們是尊重司法院的審判。其實在我們監所裡收容的犯人當中，有49%是毒品犯，且毒品是影響社會治安最大的危險因子，因此能夠對於製販運毒品從重量刑，我想這是社會的期盼。

何委員志偉：謝謝次長，所以今天原則上我們有個共識，不管是行政、司法或立法都認為應該要再加重刑責、加重罰金，對不對？

張次長斗輝：目前據我們的瞭解，社會普遍是有這樣的認知。

何委員志偉：這一位是新竹縣立法委員擬參選人，叫做林思銘，所以很明顯地，他真的是跟社會在「對幹」，如果這樣子的言論出來的話，他正在抨擊我們整體社會的共識。

張次長斗輝：報告委員，這一點我沒有辦法評論。

何委員志偉：我認為他應該就是很嚴重在跟社會做「對幹」，所以我們是堅持可以加重，我們自己的版本是這樣嘛？包括剛剛多位委員……

張次長斗輝：關於毒危條例這次的修法，我們希望製販運是從重量刑。

何委員志偉：可不可以說明為什麼製毒和販毒的應該要加重呢？

張次長斗輝：製販運嚴重危害我們國人的身心健康，尤其我們經常在媒體上看到檢察、司法及警察機關查獲大量毒品，且每次查獲的毒品都是供幾十萬人以上來食用，相信國人對於毒品的危害都是深惡痛絕，這部分是我們這次修法的目的。

何委員志偉：請教次長，他說他很同情這些販毒和製毒的，他們到底該不該被同情呢？

張次長斗輝：報告委員，有關於刑度的裁量，因為這是司法院的職權……

何委員志偉：不應該，以一個人的心，常理來看……

張次長斗輝：對於製販運的部分，法務部的修法就是零容忍，我們希望能夠加重製販運的刑責。不過每個個案的情狀不太一樣，如果製造的數量不同，我相信法院在量刑上也會加以參考，作相關的判決。

何委員志偉：所以我有一個表述，我認為可以再加重，剛剛多位委員都有提出來。我認為這一位擬參選人林思銘非常離譜，他本身還是律師，他認為販毒判太重，他的想法跟我們的修法、民意及社會潮流完全是在「對幹」，他甚至還同情這些製毒犯、販毒者，這是危害臺灣的下一代。

不管是製造還是販賣，我們是處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而他有提到一個重點，他說每個人販毒的狀況不一樣，賣一千塊的毒品也會判到七年，請問有這回事嗎？一千塊就判七年，這是他說的，因為我比較不懂，所以要就教你。

張次長斗輝：因為這是司法院所執掌的，可以請司法院的代表來作說明嗎？

主席：請司法院說明。

顧法官正德：從第四條來看，製造、運輸、販賣的法定刑就是死刑或無期徒刑，不管是量大或量小，他的法定刑就是死刑或無期徒刑。當然，法官會斟酌個案的情況，審酌每一個被告的特殊情形、犯後態度及刑法第五十七條各種情狀的事由來做適當的量刑。一般來講，因為第四條的法定刑非常重，我們觀察到實務上多數法官對於量小、情節輕微、被告坦承的話，會有可能用第五十九條的部分來予以酌減，所以酌減下來就不會處到無期徒刑。

另外，包含第二級毒品的部分，如果修法之後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倘若法官認為這個部分也很重的話，也是有可能用第五十九條來做酌減。不過我們還是一再強調，量刑的部分是法官審判的核心，所以我們會尊重每位法官的職權，謝謝。

何委員志偉：剛剛講的是製毒部分，但他講的是販毒的狀況，他說賣一千塊也會判七年，這樣很可憐。針對這個論述，你們是怎麼看待的？這樣子對嗎？

主席：請司法院答復。

顧法官正德：我們會尊重每一位委員的評論……

何委員志偉：他不是委員，他只是一個想要參選的律師，然後正在與司法院「對幹」、與法務部「對幹」，真的很離譜。

顧法官正德：因為法定刑的部分就是這麼重，這是立法院在審酌毒品的行為，它對社會的危害非常嚴重，所以它的法定刑起跳就是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這在立法上有它的考量，所以……

何委員志偉：我們就堅定我們應該要走的路、堅定我們應該做的事，好嗎？加油，謝謝。

主席：請鄭委員運鵬發言。

鄭委員運鵬：關於第四條，我再進一步說明剛才我講的其他法律是怎麼規定的。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四十九條規定，如果有犯第十五條行為者，第十五條就是變質或腐敗、有傳染病或殘留農藥等這些違法的食品製造，是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八千萬元以下罰金。情節輕微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八百萬元以下罰金。換句話說，如果以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來對照今天的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你會發現食品的違法，不論它的製造過程是故意還是非故意，都要處八千萬元以下罰金，但是這邊的一級毒品卻只處三千萬元罰金，而且法院還可以裁，顯然這兩者已經失衡了，一邊是食品安全，一邊是明知是毒品，而且還是一級毒品。

所以我在此明確建議，我們不去評論為什麼只從兩千萬元提高到三千萬元，因為這也是三年前提出來的院版，但如果食品的違法都已經處到八千萬元，而這邊沒有處到一億元以上，其實是講不過去的！所以我建議主席，額度方面請他們再重新評估，然後朝野協商的時候再作處理。

主席：對，再討論。

鄭委員運鵬：但是我沒有辦法接受現在第四條的所有金額，這很顯然是失衡的，也麻煩你們去比照食品安全等其他條文，看他們對於這一類是怎麼樣處分的？還有什麼麻醉藥品等等的，你要把那個額度拉出來，以昭公信嘛！如果是現在的第四條，是過不去的。

主席：次長，第四條第一項的罰金刑度是在98年就訂定了，你剛剛看的可能是最後第三項修正的時間，但是第四條第一項的兩千萬元以下罰金，是在98年5月5日就是這樣的刑度了，所以剛剛鄭委員的意思是，這個已經是大約10年前的法條，10年前是兩千萬元，現在修正為三千萬元，是有在調整，但是還要再比對食安法的規定。

張次長斗輝：關於這部分，因為這個法條可能會連動到其他法條，我們會後再檢視相關條文是否要作進一步的調整，然後再來考量。

主席：好，你們就是綜合委員今天的意見再作調整。

鄭委員運鵬：先說明一下，因為會去連動，這個我支持，但如果不在這次討論範圍之內，以這一條來看，你不提高是出不去的，也不可能因為這一條出不去我就不提高，我先講一下立場。也就是說，你其他可能還沒有連動，那就下次再提出來，但是我查了一下，既然食品衛生管理法是2014年修改的，剛剛召委也說這一條額度是10年前修訂的，這樣你至少要超過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的額度，那個不是企業規模的問題，反正法院是可裁量的，所以這邊如果沒有超越食品安全管理法的額度，我再提醒一次，它是七年以下就八千萬元，而這邊的死刑、無期徒刑就只有處三千萬元，這反而失衡！如果其他條文這次沒有在裡面，你們可以下次再提案、再去修，但這次一定要調！

張次長斗輝：我們會去檢視。

主席：請管委員碧玲發言。

管委員碧玲：要改這一條的話，我提醒你們，不要像其他法律一樣，你們要考慮什麼量大或量小，認為說不定只是在家種大麻等情狀就手軟。你們要怎麼想？你們要想的是，他會去製造、販賣就是有通路，只要捲進這個通路，上面一定有最邪惡的「大咖」在後面，你們為什麼手軟？你們訂定一個上限，就讓那種進口幾噸、幾十公斤、幾百公斤毒品的人，以一億元、二億元脫身，這說不過去。甚至你們訂定下限及無上限的立法方式都可以考量，你們知道我的意思嗎？而且這個下限絕不可以低於你們提出來的，或者應如何完整考量，你們回去修正時要澈底、好好地省思，這一定有通路的！就是從上游、主謀直到車手，這一定有通路！你們不用擔心罰太高拿不到錢，或要遵守什麼比例原則的，這種東西沒有通路，誰會去碰！他只要一碰就是惡行重大！

張次長斗輝：謝謝委員，我們回去通盤檢視。

主席：第四條保留。

處理第九條。關於成年人對未成年人販賣，法務部要不要針對第三項說明？

張次長斗輝：這一條最主要是關於混合式毒品，101年因為私用混合式毒品而死亡的人數是12人，這也是修正第二條的目的，人數逐年遞增，106年因私用混合式毒品，即新興毒品而死亡者達100人；並且在體內查獲毒品的種類，101年只有1.9種毒品，106年法醫研究所解剖化驗出來的毒品種類是4.3種，我們也發現相關問題，也非常謝謝行政院加強相關檢驗設備，並加強查緝，所以107年已降至45件。但新興毒品是混合各種不同的毒品，有的藥性可能是興奮劑，也有可能是抑制劑，這些製毒者並不具有醫學背景，對這個並不瞭解，因此將藥性衝突的東西混合在一起，導致致死率比一般毒品的致死率高非常多倍，因為裡面有興奮劑也有抑制劑，將各種不同級別加以混用。即使是吸食海洛因的人，也會瞭解海洛因的量，但對於這種混合式毒品，吸食者並不瞭解，所以很多在媒體、社會上看到的死亡，絕大多數是年輕人，所以我們認為有必要對於這種混合式毒品加重刑責。

主席：請管委員碧玲發言。

管委員碧玲：你們沒有改第二項的「明知」，請問以過去的案例而言，有沒有那種表面說不知道，但事實上卻賣給懷孕婦女，之後以不知道婦女懷孕等方式脫罪，就不適用……
張次長斗輝：這部分要個案判斷，有些人剛懷孕1、2個月是看不出來。

管委員碧玲：不是，為什麼賣給未成年人就不必「明知」其未成年？為什麼賣給孕婦就要「明知」才有罪？你們可以把「明知」拿掉，只要賣給孕婦就是重罪，我管你知不知道，對不對？賣給未成年人，也可能不知道他未成年，但為什麼賣給未成年時就不需要「明知」？

張次長斗輝：他賣給婦女時根本就不知道，也許可能剛好懷孕，或者剛懷孕1、2個月，從外觀無法分別，其實我們的處罰……

管委員碧玲：為什麼要體諒他？

張次長斗輝：最主要是處罰他的惡性，我想罪刑上……

管委員碧玲：一樣重！管他知不知道，就是一樣重。

張次長斗輝：不過這是我們目前提出來的修法，我們希望達到罪刑均衡。

鄭委員運鵬：次長，這是跟誰均衡？

張次長斗輝：知道他是懷胎婦女，我們希望加重其刑責，要去保護這些……

鄭委員運鵬：剛才管委員的意思是，賣給未成年的不需「明知」，為什麼賣給懷胎婦女就需「明知」？這樣的修正反而不均衡。

張次長斗輝：其實關於未成年人、小孩子，我們從外觀上就很容易分辨得出來。

鄭委員運鵬：未必！如何判斷19歲及20歲？如何判斷17歲及18歲？既然第一項關於成年人對未成年人販賣部分，就已經沒有「明知」的規定，難道賣毒品還要看他的身分證？而且坦白講，懷孕與否可能牽涉生理變化，有時的確看不出來，看不出來又如何呢？其實毒品根本就不應該賣給任何人，還管你賣給成年人、未成年人？當然賣給未成年人是加重刑責，賣給女性也加重刑責，因為女性也有懷孕的可能。你覺得販毒的人還會管是否賣給女性嗎？不會嘛！你們如果要分類，單純加重就好，還是否「明知」？
張次長斗輝：報告委員……

管委員碧玲：這就是增加恐嚇你會踩到地雷的強度，也就是要嚇阻你，告訴你可能會踩到地雷，要不要縮手？所以我覺得這不需要手軟，尤其賣給未成年部分不需要「明知」，不需要直接故意，為什麼賣給孕婦就要？

張次長斗輝：報告委員，在刑法相關規定，故意是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如果未必故意，也要其發生不違背其本意，這是刑法上的規定，這部分是不是要考量……

管委員碧玲：問題是第一項對於未成年人就不需要。

張次長斗輝：那是未必故意的問題。

鄭委員運鵬：次長講的是明知故意，將懷孕當做條件，所以需要「明知」，但現在我們的考慮是，如果你們要修正，對女性是「明知」，他當然可以在法院主張從外觀看不出性別，這是有可能的，至於懷孕與否在這裡規範有點落伍，也就是把懷孕拉出來，跟把未成年的部分拉出來討論，在30年前、50年前可能講得通，但現在講不通，真的會因為身材不太一樣或看不出來懷孕就不賣給他嗎？應該跟他說對象是女性，就不能販賣，其實他什麼人都賣，根本不用考慮販賣的對象，只是如果遇到女性、未成年者，就加重刑責，如此而已。

主席：這一條保留。

接下來進行第十一條。請宣讀修正動議。

委員尤美女等修正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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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尤委員要不要說明一下？

尤委員美女：因為持有毒品的態樣有滿多種的，我們覺得有些行為很可惡，比如毒梟持有，其最高刑度應該加強，但因為有各種情況，有人因為初次吸毒而持有，這種情況屬情由可憫，所以他的刑度就會比較低，因此我們就沒有下限，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金額也把它提高，就是原來是三十萬元，我們希望把它提高到一百萬元。同樣的對於二級毒品也是一樣，我們就是把最高刑度提高，也把金額擴大，至於所謂將現在的純質淨重改成淨重，那我覺得這個部分是否應該要再考慮一下？我們比較建議是不是回到原來的純質淨重，否則可能會變成很多的人都變成罪行化，全都關到監獄裡面去，監獄裡面已經有百分之四十九都是吸毒犯了，所以我們是不是要把整個國家的預算都放在監獄這個部分，也是我們必須要去考量。

主席：次長，條文裡到底是淨重還是純質淨重，要不要統一？

張次長斗輝：報告召委，這部分到底是淨重或純質淨重，當時我們在研修的時候有作過相關的討論，這部分最主要是因為警政署院外的檢驗增加一些相關費用的困難，他們希望能調整為淨重，這部分可否先請警政署的代表作說明？

駱警政監立凡：警政署報告，關於一、二級毒品，依現行條文持有第一、二級純質淨重是十公克加重其刑，由於重量單位是純質淨重，但是我們查緝單位查到是類的毒品，我們需要檢驗它的純度，以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為例，他簽約的廠商檢驗一件檢體，如果要達到所要求的純度是新臺幣1,600元，如果單純檢驗毒品的成分是800元，如果將條文重量單位修正為淨重的話，爾後我們警察單位查獲一級毒品淨重在十公克以下、二級毒品在二十公克以下，就不需要再檢驗純度，對於檢驗費用能更加撙節。

主席：警政署有警政署的困難，但是這樣法院在適用法律會不會有問題啊？

顧法官正德：司法院針對這個第三項及第四項，將純質淨重的標準改成淨重，我們有一些意見需要表達，我們舉兩個例子，第一個例子就是我們往往在查獲的時候，所查扣毒品的重量是非常重的，但實際上送往檢驗的結果，它的純質淨重可能不到百分之一，亦即事實上，這個毒品的純度是非常低的，如果它今天純度是非常低的時候，我們是不是有需要把這個部分去掉再變成一般的淨重？這樣是不是符合罪刑相當原則，我們可以作這樣的考慮。

其次，再舉個例子，假設有一個人，他持有的是9.9公克、純度是99%，他這時候是不用加重的；而另一個持有10公克、純度是1%的人，卻是要加重的。事實上這兩者持有毒品的純度是不一樣的，可是卻一起法定刑，這樣是不是符合公平原則，我們也希望能夠再進一步去考量。

再者，第二種就是第三項、第四項的部分改成淨重，第五項、第六項的純質淨重標準是沒有改變的。所以我們的疑惑是為什麼是第三項、第四項的一、二級毒品部分的持有毒品標準有改，但是在三、四級毒品部分的持有標準卻沒有改，這樣是不是也符合公平原則、罪刑相當原則？我們希望能進一步考慮。

主席：請教一下警政署，如果我們現在是採純質淨重，第三級、第四級毒品的檢驗費用負擔是多少？

駱警政監立凡：報告主席，目前我們手上並沒有數據，也是地方政府編列預算，如果司法院跟法務部是基於這樣的考量，警政署提出來單純是因為錢的問題，那如果能夠維持一致性的話，我們會再要求各縣市警政機關能夠編足預算。以上報告。

主席：因為這樣，法院在裁判的時候才好判，才能明確。
駱警政監立凡：是的。

主席：那法務部就再把這個條文綜合委員的意見，亦即採一致的標準，要讓法院判刑，可能純質淨重應該是比較符合判刑的標準。

管委員碧玲：你們要回去調整的時候，要把握住那個核心價值，因為現在把純質淨重十公克改成淨重十公克，基本上是更嚴，那你回去為了統整改成純質淨重變成全部放寬，那我們也承擔不起，所以你現在把一級跟二級從純質淨重改成淨重，我看你們是想從嚴！你們為什麼就不堅持呢？委員一問，你們就說要回去改，我不知道你原來把純質淨重改成淨重，真的只是技術上的理由？不是要更嚴嗎？我實在搞不懂比重大概差多少？譬如，純質淨重十克大約是淨重幾克？這部分有沒有人懂？這是比例的問題，你們應該要懂。

張次長斗輝：實務上第一級與第二級毒品的純度都非常高，第三級、第四級毒品的純度通常都在1%到5%之間，因為第三級、第四級毒品混合式的比較多，一級的比較少，但是剛才司法院的代表講，有些實務上的個案不排除會有一些不同，但是影響並不是很大，最主要也不是要讓它維持從重或從輕，其實一、二級毒品只要持有就構成犯罪，三、四級毒品因為它有……

管委員碧玲：你不要這樣糊弄，你說持有就形同犯罪，因為你的第一項持有就犯罪是用「或」，可以讓他免除刑責，持有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他才會刑責化。

張次長斗輝：第一、二級毒品是只要持有任何量都構成犯罪，並不因為持有量的多寡，但如果超過一定的量，刑責上要再高一點，所以是有差別，但基本上都構成犯罪，而第三、四級是持有二十公克才構成犯罪，兩者並不一樣。

管委員碧玲：是刑罰還是行政罰嗎？

張次長斗輝：是刑責。

管委員碧玲：是刑責沒錯，但是你是用「或」，所以是可以用罰金代替，你知道我意思嗎？在第一項規定持有一級毒品者處三年以下，然後淨重十公克以上才有一年以上，那你的三年以下是包括或新臺幣三十萬元……

張次長斗輝：那是看他持有量高低，由法院作審判……

管委員碧玲：現在外面就是說持有第一級毒品十公克以下都不必關，然後第二級是二十公克以下就都不必關，所以他們現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是全部都分裝成小包。你這次是沒有要處理這一塊嗎？

張次長斗輝：第三、四級毒品是有調降下來。
管委員碧玲：當我看到純質淨重改成淨重的時候，至少你就更從嚴一點了嘛！你至少修從嚴一點，否則的話，過去批評修法放寬那個二十公克以下的部分，在這次修法，我們也沒有改掉這個。

張次長斗輝：這部分，我們目前是尊重大院的審議，我們的提出的版本是這樣的一個版本。

管委員碧玲：我看柯總召所提的修正案，一級跟二級全部不管是幾公克，他是不是這樣修？不過他也是用「或」。
主席：第十一條是尤委員提的，柯總召有提嗎？

管委員碧玲：他有一個版本，沒關係，你們回去統整時要注意這點，不要為了統整而放寬了。此外，原來從純質淨重變成淨重至少是從嚴，一修卻反而變成更寬，這樣會有政治上的不正確。

張次長斗輝：原先條文是純質淨重，如果不修正的話，就是維持原條文，所以我們尊重大院審議結果。剛剛有委員提到持有第一級毒品的刑度建議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但目前施用毒品刑度才五年而已，如果持有的刑度比施用還重，而且是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不可易科罰金，五年以下還有機會易科罰金，就刑度而言，將可能使大量的持有毒品者進入監獄，如此是否有利其社會復歸，尚有待考量。至於刑度應如何調整，仍然可進行相關討論。

主席：請何委員志偉發言。

何委員志偉：次長在十分鐘前說，新興毒品致死率是多高？可否就教一下？

張次長斗輝：在106年最高峰時，一年因新興毒品死亡為100人，經過相關機關的共同努力，107年降至45人……

何委員志偉：降至多少？

張次長斗輝：45人。在未來的毒品戰爭中，新興毒品是我們所必須關注的一項。

何委員志偉：等於兩年死了145人，沒錯吧？106年至107年是145人，這不正與我們所要修正的純質淨重相呼應？如同剛剛管委員所說的，現在毒品不僅小包分裝以避刑責之外，新興毒品甚至採用各式各樣的包裝，如茶包、糖果、飲料等等，都可能變成新型態的新興毒品，也讓所有的家長、學生與老師感到痛恨！若是說超過5克、10克或20克才叫純質淨重的話，只讓人感覺法令立意良善，我不敢說這是在鼓勵人製造新興毒品，因為這樣太過頭了，給你戴這頂帽子也太大了，可是從某一個程度來說好像是如此！所以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法令剛正不阿固然很好，但事實上製毒者與販毒者都知道如何規避！面對這樣的說詞與論述，請問你要怎麼回應？

張次長斗輝：不管是一、二、三、四級的毒品販毒都是零容忍的，因此主要問題在於混合式毒品！實務上，這類毒品被查獲率平均在1%至5%之間，若不追究其「純質淨重」的話，等於持有咖啡包、奶茶包的混合毒品就會入刑。但這些人基本上是比較年輕的，有部分可能還在學，是否適宜一下子就被標籤化？這點是不是應該做為刑罰政策的考量？儘管如此，有一點是我們必須兼顧的，也就是避免流通！以往持有超過20克才成罪，那麼最極端的例子可能得攜帶100包才會成罪。但這100包一旦帶到其他場所與人分享，或轉讓或其他的，會增加其流通風險，所以我們希望調降成5公克，如此即可大幅度降下來，又能防杜新興毒品的氾濫。對於加強新興混合式毒品相關刑責的規定，尤其是在量刑上，對販賣給青少年、少年的混合式毒品，我們都有加重，以達到相關的防制效果。

主席：本條修正的重點是將第三級、第四級持有重量從20公克調至5公克，罰金刑從第一級、第二級也都有調整。請法務部就委員所提意見再作考慮，看如何就條文作比較完整的修正。

第十一條保留。

現在討論第十五條。將罰金從一千萬元提高至一千五百萬元。鄭委員有無意見？

管委員碧玲：請他們全部回去一起統整。

鄭委員運鵬：我把前後條文看了一下，第十五條規定的是公務員，既然是公務員，何以排除第四條第一項規定？原條文是公務員犯第四條第二項，但是難道沒有觸犯第四條第一項的可能嗎？

主席：第四條第二項或第六條第一項？因為觸犯第一項就死刑了……

鄭委員運鵬：所以不管是不是公務員，觸犯第一項就死刑了？

主席：因為最重就是死刑、無期徒刑。

張次長斗輝：就法律規定來說，死刑、無期徒刑基本上已經不得加重了。

鄭委員運鵬：接下來就是罰金的問題了。

主席：罰金有無意見？

張次長斗輝：我們回去會再作通盤檢視與調整。

主席：你們再就罰金部分作通盤調整，因為星期三排定審查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當中有談到銀元與新臺幣，倍數也都不一，所以法務部必須多花點時間就此進行通盤的盤點。

第十五條保留。

現在討論第十七條。針對本條現有修正動議，請宣讀。
委員柯建銘等修正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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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何委員志偉發言。

何委員志偉：可否說明一下？因為我對這部分比較不清楚。
張次長斗輝：委員是想瞭解自白與自首的不同嗎？自白是就已經查獲之犯罪者自白其犯罪，如此可以讓偵審中的案子更加有效率，且相關法條均有此鼓勵設計；至於自首，依法律規定本來就可減低刑責。自白是鼓勵其坦承犯罪，相關法律均有此相關設計。

何委員志偉：現在社會上有個輿論，也就是寫悔過書、懺悔、抄佛經，這些和這個完全無關嗎？好，謝謝！

主席：第十七條保留。

現在討論第十八條。請法務部說明是不是有一部分可以先拿來做檢驗？

張次長斗輝：這部分是衛福部所提，希望能建立相關分享機制，是否可請衛福部說明？

主席：好，請吳署長說明。

吳署長秀梅：很多新興毒品無法價購，也就是我們無法透過正常管道買得，即使請合成專家幫忙合成，也未必能合成出新興毒品來。為此，我們希望一旦查獲新興毒品時可以提供給我們，讓衛生福利部或政府機關依法設置之檢驗機關領用部分檢體製成標準品使用或供其他檢驗機構使用，否則我們沒有新興毒品可以使用。當然，我們不會隨便使用，因為對於相關領用要件、程序、管理及其他相關事項與辦法，會由法務部會同衛生福利部訂定。

主席：所以相關使用辦法會再另定。

若是各位沒意見，第十八條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接下來討論第十九條。即所謂的擴大沒收。請法務部說明。
張次長斗輝：關於擴大沒收，最主要就是我們不希望這些毒販保有相關的犯罪所得，今年3月18日有一篇報導，就是橋頭地檢署指揮搜索工廠，總共查獲4,500萬元疑似販毒贓款，後來又在裝潢裡面查獲5,200萬元現鈔，總共查獲9,700萬元，而後面追查的結果，因為不符合相關規定，所以沒有辦法進行相關的沒收，而且販毒是重罪，是萬國公罪，我們希望洗錢防制法還有德國相關的立法規定能夠澈底剝奪毒販的犯罪所得，尤其實務上，這些販毒者如果沒有被羈押，在判決確定之前，很多仍然會從事販毒，為了保護國民的身心健康，我們有必要澈底剝奪他的犯罪所得，避免他再犯，危害我們的國民。

主席：請教次長，「有事實足以證明」這個證明程度是到多少？

張次長斗輝：會綜合相關的事證，例如他能不能去說明？因為他本來就沒有這些錢、這些所得，來源是不明的，他又沒辦法說出相關的，我們就概然性地去推估，這部分最主要是要經過法院的審理才有辦法去沒收，不是我們隨便就認為是如何，要符合相關規定，都是很嚴謹的，這樣才可以去沒收，洗錢防制法目前也是一模一樣的相關規定。

主席：請問扣押保全那邊也是「有事實足以證明」嗎？那個證明程度到多少？

張次長斗輝：這部分我再查一下。跟委員報告，因為毒品是萬國公罪，而且他很容易再犯，只要交保出去，實務上可以看得出來，幾乎大多數仍然再繼續從事販毒的生意，為了避免他再犯罪，危害我們的社會，對於這麼嚴重性的犯罪，我們認為有必要對他這部分的所得，就是不明的款項能夠沒收，在相關檢警的實務上，我們都會要求加以查扣，這部分我會盡力來把關。

主席：司法院有意見嗎？

顧法官正德：我想這個法條主要的用意就是擴大毒品的沒收，就是有別於以往所謂的定罪沒收，因為法院要沒收之前必須要認定一個犯罪事實，也要認定這個被告究竟獲取多少犯罪所得，然後在主文欄以及沒收的部分予以宣告、沒收，我想這是向來法院在認定沒收時的一個標準，如果要讓這個擴大沒收的機制在未定罪的時候就來認定，我想這個要件一定要相當嚴謹，目前設計的法條是「有事實足認」，我們比較擔心的是「有事實足認」的強度，也就是說一個心證的高度或是檢察官的舉證強度，究竟要到達什麼樣的程度，這部分可能要說清楚，以法院的立場來看，既然是沒有定罪沒收，我們要求的是他的心證程度跟有罪判決是一樣的，必須達到一個完全確信的程度，我想這也符合德國目前修法之後的標準，也就是要達到一個有罪的心證，認定扣到的財產或是不正利益的部分，確實是源自於其他犯罪所得，必須要有這樣的強度，我們在沒收才比較可以確認。

另外，洗錢防制法也有類似擴大沒收的機制，雖然它的強度是用「有事實足以證明」，也就是說，這個行為人所得支配這樣的財產或財產上利益是源自於其他違法行為，但是它有一個要件的限制，就是必須強調是集團性或常習性，它把這個要件做一個限縮，也就是說，在所謂人民的財產權跟公共利益之間，我們要如何取得均衡的維護？我們希望能夠透過法條的設計來取得平衡，因為一昧的擴大沒收，當然這個部分在法律上可能會違反所謂的罪刑相當原則或法律明確性原則，這個部分我們必須作一個宣示，謝謝。
主席：司法院認為構成要件上要再放上常習性或集團性？因為那是洗錢防制的規範，這邊應該都是一般的，這個要件要怎麼放？

顧法官正德：其實我們的立場不一定說一定要放集團性或常習性，但我們要強調的是，洗錢防制法是透過這個部分來作限縮，它後面的證明方式，不需要達到一個確信的程度，所以它是透過前面集團性或常習性的方式來作要件的限縮，如果沒有前面這個要件的話，至少在心證的程度上，要達到所謂超越合理懷疑的確信，這樣是比較好，謝謝。

主席：這邊的證明程度要不要比扣押保全再高一點？因為第三項就是扣押，就是去查的時候，看到怎麼會有這麼多錢，然後他又說不出來，又沒有辦法去證明是販賣毒品，所以就扣嘛！扣押保全當時的證明程度或確信的程度，跟這個要不要有所區別？司長要不要說明一下？

王司長俊力：關於第十九條第三項新增的規定，它除了是仿洗錢防制法目前第十八條第二項的規定之外，其實它是參考德國的立法例，德國1992年的「對抗非法毒品交易與其他型態組織犯罪法案」，其實在立法裡面就已經有採擴大沒收的制度，除此之外，當時德國的刑法也有一個第七十三d條的規定，但是第七十三d條的規定，後來德國在2017年7月的時候修刑法，把它改在第七十三a條；另外，剛才司法院的代表說得沒錯，它已經把「有事實足認、足以證明」拿掉了，拿掉以後它是總則性的、一般性的，全部可以適用擴大沒收的規定，德國把證明的程度拿掉之後，是讓法官斟酌具體個案來認定，而現在第十九條的修正，它裡面還放了「有事實足以證明」，其實就這個證明的程度，已經有要求檢察官必須要到達「有事實足以證明」，我們認為先走出第一步，未來視實務上運作的情形再來檢討。

主席：第十九條就照行政院的提案通過。

處理第二十條。即「五年」後改為「三年」後。跟法務部說明一下，第三項規定「適用本條前二項之規定」，原來現行條文就有這樣規定，在我們的法條裡面，在本條裡面不會再講「本條」，就直接「適用前二項之規定」，所以第二十條就照行政院的提案，然後第三項的「本條」2字拿掉，照這個提案通過。

處理第二十一條。就是行政院改成衛生福利部。第二十一條就照行政院的提案通過。

處理第二十三條。也是五年內改為三年。我們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接下來討論第二十四條。這是緩起訴撤銷之後可以繼續偵查或起訴。

管委員碧玲：這文字而已，意思一樣嘛！我們同意。

主席：第二十四條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接下來討論第二十七條。同樣也是行政院衛生署改成衛生福利部，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接下來討論第二十八條。同樣也是修正文字，我們就照行政提案通過。

接下來討論第三十三條之一。本條有修正動議，請宣讀。

委員尤美女等修正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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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尤委員美女發言。

尤委員美女：這條最主要是尿液跟人體，也就是與所謂的敏感性個資有很大的關聯，既然已經是不起訴處分、緩起訴處分或是判決確定後，尤其不起訴處分就表示可能根本不是吸食毒品，在這種情況之下要把尿液拿來做醫藥或研究機構領用有沒有違反個資法？因為這屬於敏感性個資，所以我才加上應該要經過書面取得受檢驗者或是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主席：請衛福部說明。

吳署長秀梅：我們需要這些尿液檢體的原因，對於查扣到的毒品，那些檢驗就是針對那個物質做檢驗，可是一旦吃進去以後身體會代謝，代謝以後會產生各種不同的代謝物，有一些甚至很快就看不到最原形的藥品，所以必須借助這些代謝物來幫我們做檢測，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有這些剩餘的尿液檢體來幫我們做，因為我們也不可能去找人來吃，然後再做這方面相關代謝物的檢測，若是拿動物來做，牠們的代謝跟人又不一樣。所以我們是希望能夠藉由剩餘的尿液檢體讓我們就這部分作深入檢討，讓我們能夠把相關資料建立起來，最原先的原因是這樣。不過我們真的沒有想到是不是還要要求他們去填同意書，同意書這個問題，我們真的沒有考慮到，如果真的需要……

管委員碧玲：我有個建議，我覺得要取得同意書比較困難，如果他們不同意呢？像這種醫藥或研究的目的應該是要保護人民，所以有這方面的法益、有這方面的公共利益，但是尤委員說的個資問題也確實是我們要關切的，所以能不能把它改成：「經緩起訴處分或判決確定，並經去識別化後」？就是只要提供去識別化的，就可以達到個資保護，但是又不需要經過他授權，這樣尤委員關心的人權部分也能夠兼顧，好不好？

尤委員美女：如果說我們的目的只是要看是不是屬於新興毒品或者要做醫藥研究，如果能夠限定範圍，那就是目的上的使用，因為醫藥研究的範圍非常、非常廣，拿到這個尿液可以去做非常、非常多研究，醫藥、研究這兩個是完全沒有限制領域的，只要是醫藥或研究都可以去取用這些尿液，那我就覺得這對敏感性個資的侵害太大，如果是限制用這些尿液去檢驗其他新興毒品或是毒品合成物等等，那我就可以同意去識別化之後可以使用，可是不能夠籠統的說只要是醫藥或是研究就都可以用，因為那個範圍太廣，完全違反個資法的規定。

管委員碧玲：是要加毒品相關之醫藥或研究嗎？

吳署長秀梅：那就改成去識別化後得供醫藥或研究機構以毒品……

主席：就是在「合於醫藥或研究之用者」那邊要再限縮，然後加上去識別化。

尤委員美女：這個是不是先保留，文字部分請衛福部回去仔細斟酌？
主席：對，第一個就是目的可能要再限縮一下，第二個就是去識別化，這部分我們就保留，請衛福部再提出文字修正。

吳署長秀梅：是。

主席：繼續討論第三十四條。各位委員沒有意見的話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三十五條之一是增訂。請法務部說明。

張次長斗輝：這條最主要就是修法施行後對於偵查審判中案件到底怎麼適用法律，因為程序上是從新，但是有一些案件是在判決確定前就已經確定，因此在第三項特別規定尚未執行或執行中的案件適用修正前規定，其餘程序從新。我們最主要是這樣修正，對於法律的適用以杜爭議。

主席：犯第十條之罪還是從舊，對不對？程序是從新，但論罪是從舊。第三十五條之一和第三十六條的區別是什麼？
張次長斗輝：法律適用的起始點。

管委員碧玲：我請教一下，好像是連實質刑度也是從新，不是只有程序從新，看草案的文字是這樣。

主席：第三款：「判決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中之案件，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管委員碧玲：對，但是一跟二就從新了，程序跟刑度都從新，是這個意思嗎？是不是？偵查中之案件……

主席：偵查中的案件可能還是要……

管委員碧玲：偵查中是依修正後，審判中也是依修正後。

張次長斗輝：報告委員，第十條是觀察勒戒，只有程序上。
主席：抱歉，我講到第四條去了。所以那是處遇的問題，第十條是觀察勒戒的規定，但是第十條這次沒有提修正案吧？

王司長俊力：跟委員報告，這個條文是針對第十條，第十條單純是針對施用，施用以後要觀察、勒戒或者多元戒癮治療等等，基本上是程序從新，只有第三項是判決確定以後還沒有執行的是照修正前的做。所以範圍已經限縮得很小了，只限於施用毒品的，至於販賣、運輸那些都不在裡面。

主席：為什麼放在第三十五條之一？

張次長斗輝：第三十五條之一是新增的條文。

主席：因為第三十五條也是針對施用毒品的案件，所以第三十五條及第三十五條之一就是在規範施用毒品修正後的適用範圍。好，我們釐清後沒有問題的話就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請司法院說明。

李法官明鴻：關於第三十五條之一第二款，其內容為：「審判中之案件，由法院或少年法院依修正後規定處理；依修正後規定應為不起訴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定者，法院或少年法院應為免刑之判決或不付保護處分之裁定」。

就少年的部分，主要是從不付審理之裁定改為不付保護處分，但是因為之前第二十四條規定少年法庭法官對於施用第一、二級毒品的少年，我們可以選擇依照少事法處理，或是依照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送觀察、勒戒，一旦我們選擇觀察、勒戒這條選項，在他沒有繼續施用傾向的時候，因為在少年事件的部分都還在調查階段，是少調制的案件，所以應該還是不付審理這種裁定，為什麼會變成不付保護處分？我們的疑問在這裡。

主席：就是直接在程序上就不付調查，沒有到審理去作不付保護處分的裁定，法務部有沒有了解司法院的意思？

張次長斗輝：我了解，這部分精確的文字請司法院再調整送給我們。

主席：就是「不付保護處分」改成「不付審理」，是不是？

張次長斗輝：是，是不是請司法院會後再把相關文字送給我們作處理？還是直接改？

主席：就是保護改成審理，對不對？

張次長斗輝：好，我們就這樣修正。

主席：因為他可能在少調的時候就先送觀察、勒戒，觀察、勒戒後沒有施用傾向就直接不付審理，沒有再走到審理程序。

張次長斗輝：我們尊重司法院。

主席：第三十五條之一第二款文字「或不付保護處分之裁定」修正為「或不付審理處分之裁定」。照以上修正文字通過。

王司長俊力：立法說明部分，我們也一併調整。

主席：立法說明請法務部跟司法院再會同修正。

李法官明鴻：不付審理就沒有處分。

主席：就是不付審理之裁定？

李法官明鴻：是。

主席：修正為「或不付審理之裁定」。照以上修正文字通過。

進行第三十六條。請宣讀修正動議。
委員柯建銘等修正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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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周春米等修正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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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鄭運鵬等修正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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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有三個修正動議，請法務部說明。

張次長斗輝：關於這部分，原先我們希望有不同的時間，尤其是有幾個子法的規定，我們希望由行政院訂定，因為訂定子法恐怕需要一定期程，所以我們希望由行政院定之，其他是公布後六個月施行。

至於這次大院有些部分修正，基本上我們尊重，不過可能要考量到相關部會，譬如衛福部在六個月有沒有辦法施行，這部分還有包括預告時期，期程上若是六個月恐怕會很趕，這部分請衛福部補充說明。

主席：請衛福部說明。

吳署長秀梅：主席、各位委員。有關第十八條及第三十三條，因為我們必須再修訂相關辦法，這當中會有很多專家討論以及要有預告等程序，所以六個月對我們來講時間上真的不太夠。

主席：那要多久？一年？

吳署長秀梅：是。

主席：我們再討論，這一條先保留，大家再明確的盤點大概要多少時間。

第三十六條跟修正動議都保留。

行政院函請審議「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已處理完畢。

為求審慎，主席再補充宣告：本案保留條文如有修正動議，均一併保留；因應第三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後，應一併配合修正之立法說明部分，請法務部會同司法院儘速依據委員意見擬具內容，備文函送審查會，以憑列入審查報告。

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本案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周召集委員春米說明；條次引述條文部分文字及法制用字用語，授權主席及議事人員整理。

本次會議到此結束，現在散會，謝謝大家。

散會（11時37分）


